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一一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上午 10時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吳淑芳 校長                                              記錄：劉芳君 

出席委員：黃俊清副校長、王采芷教務長、宋貞儀學務長、沈里通總務長、周玫玲

主任、劉玟宜院長(請假)、洪論評院長、郭堉圻院長、陳依兌院長、湯

幸芬教師(請假)、鄭夙芬教師、何  澍教師(請假)、姚彥淇教師(請

假)、許朝威同學(請假) 

列席人員：蘇義泰主任秘書、邱慧洳主任、謝淑芬主任、陳佳微組長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 通過本校「111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本報告書已於 112年 7月 4日獲教育部核

備，並公布於學校資訊公開專區。 

2. 通過 112年校本部校區車牌辨識系統擴充設備建置案，計新台幣(以下同)112萬 9,800

元整，並於 112年度併決算辦理。 

3. 通過城區部文教大樓一樓展示牆規劃及設計所需經費 50萬元，並於 112年度併決算辦

理。 

參、 報告事項： 

一、校務基金投資小組報告  

(一) 本校校務基金定期性存款存放金融單位之現況：統計 112年 10月底止本校存放於兩

家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總額為新臺幣 5億 6,708萬餘元，相較去年增加金額 454萬

餘元，主要係捐贈獎學金定存金額增加，各年度存放金額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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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年 11月 15日止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39萬 2千元，未含「應收利息收入」。列舉本

校 103-112/11/15年度校務基金之「定期存款」投資效益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核定投資 資本利得 

(B) 

現金股利

(C) 

定存利息 

(D) 

其他 

(E) 

總收益(F) 

資金(A)- =B+C+D+E 

103 948,000 0 0 11,837 0 11,837 

104 1,040,900 0 0 12,884 0 12,884 

105 1,043,823 0 0 12,667 0 12,667 

106 1,071,923 0 0 11,373 0 11,373 

107 1,094,422 0 0 12,523 0 12,523 

108 969,822 0 0 11,700 0 11,700 

109 910,000 0 0 9,829 0 9,829 

110 798,700 0 0 7,265 0 7,265 

111 548,800 0 0 5,747 0 5,747 

112/11/15 548,800 0 0 392 0 392 

(三)經小組會議決議，為符合校內資金調度需求，本校 113年仍以「存放公民營金融 機

構定存」作規劃。 

二、校務基金稽核小組報告 

本校「111年度校務基金實地稽核」作業，業於 112年 1月 19日執行完竣。該年度查核

共計 132項次，其中稽核結果需追蹤改善部分共計 3項；此外，110年度稽核之缺失事

項或異常事項截至 111年底尚未改善部分共計 1項，其「需改善事項」於 112年 3月及

112年 10月、11月進行追蹤相關單位具體改善成效，並擬於 112年度稽核作業中列入稽

查項目。 

三、教務處報告： 

(一)依教育部於 112 年 7 月 27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22302169B 號來函，通知本校「113

學年度技專校院招生名額增(減)量審查結果」，同意本校高照系日間碩士班增量7名，

以提升高齡照護專業人才培育名額。 

(二)教育部 112年 8月 30日臺教技(一)字第 1122302397號函「113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

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申請作業，本校 113年長照系與醫教系 2案申請，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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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期限內報部。教育部於 112年 11月 23日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122303429號

函，核定醫教系續辦，招生名額 30名，敬請系所配合規劃招生及宣傳試務。 

四、總務處報告： 

(一)各項校園營繕工程執行現況： 

工程項目 預算金額 預算來源 已支付 
尚未支

付 
執行率 備註 

城 區 部 文

教 大 樓 古

蹟 修 復 再

利用案(第

1-1期) 

1,300萬 

校務基金 

自籌款 300萬 

560萬 740萬 43.07% 

因配合辦理變

更設計，新增

推廣辦公空

間、無障案電

梯玻璃帷幕等

工項，追加工

期至 113年 1

月 20日。 

教育部補助 

1,000萬 

學 思 樓 儲

冰 式 中 央

空 調 裝 設

優 惠 電 表

案 

377萬 校務基金 373萬 4萬 98.94% 

8/10驗收合

格，8/31付款

完成。 

親 仁 樓 整

修 工 程 案

(第二期) 

1,390萬 

校務基金 

自籌款 390萬 1,388

萬 
2萬 99.85% 

11/14驗收合

格，12/20付

款結案。 
教育部補助 

1,000萬 

學思樓 5樓

老 幼 共 用

多 功 能 空

間 裝 修 工

程 

150萬 高教深耕 148萬 2萬 98.82% 

12/12驗收合

格，12/15付

款結案。 

 

(二)附屬設施空間場地管理： 

1. 學思樓及爾雅樓 1~2樓商場 

(1)10月 19日已有「田田好食」及「里記麻辣燙」2家櫃位(經營者為同一人)進駐爾

雅樓 1樓試營運，販售健康餐盒、滷味、鍋燒麵等餐點，因目前餐飲業面臨缺工，

試營運期間 2櫃一直無法聘足工作人員，里記麻辣燙已於 11月 4日停止營業。 

(2)杏一持續積極招商，目前等待回復合作業者為連鎖丼飯店及迴轉壽司，婉拒合作

包括 icolor 居家雜貨、客美多咖啡。另待本校學思樓及爾雅樓取得綠建築標章

後，有望引進摩斯漢堡進駐 21世紀旁邊 2個櫃位，提升服務師生及週邊居民的量

能，活絡商場經濟並與本校共榮發展。 

(3)杏一於 12 月起與部分櫃位舉辦周年慶歲末杏福系列活動，透過促銷活動來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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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消費氣氛，期能帶動商場人流及增加曝光 

2. 學思樓 3樓醫療保健空間 

(1)營運廠商(力康健康事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 112 年 11 月 6 日提出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申請紓困，包含延長營運租期 1 年並自 111 年 7 月 23 日~111 年 12 月

31日止，每月減免租金 70%。 

(2)依政部 111 年 6 月 8 日台財產公字第 1135008180 號函規定，廠商所提紓困期間

尚符規定，本校邀集校內外委員(含會計師)於 12 月 12 日召開紓困審查會，審

議廠商所提自結收支損益表等文件，綜合考量大樓運作所需相關維護、地價稅等

費用，決議同意減收租金 50%(計約 83 萬)並分 2 年抵繳；另所請延長營運租期

1年歉難同意。 

3. 水療中心委外經營(OT)續約案 

為滿足校內師生教學、實習及社團活動需並減少學校財務負擔，本案確實有繼續委

託原民間機構營運之必要，爰成立水療中心委外經營(OT)續約審查小組，除校內委

員外亦邀集校外具有游泳池經營管理與財務評估專家組成水療中心續約審查小組，

於 113年 11月 30日召開會議審查上開計畫書及繼續營運條件。 

4. 委外招商進度 

(1)水療中心 2樓北側空間 

居家雜貨廠商 icolor 於 11 月 8 日現勘評估後婉拒，目前 1 家咖啡業者現勘 2

次、1家經營共享辦公室業者現勘 1次，2家業者刻正評估中。 

(2)學思樓 11樓國際會議中心 

1家經營活動會場業者分別於 8月 17日及 9月 22日到校現勘場地，訂 12月 6

日至該業者目前經營場所進行參訪，了解會場空間、設施設備及經營模式，並

洽談雙方未來合作可行性。 

5. 因 112年初以來疫情已逐步趨緩，明倫館等場館外部借用單位日益增多，112年度

場地外租收益已回升至 210 萬元(109~111 年疫情嚴峻期間，場地外租收益平均僅

136萬元/年)，預估 113年場地租借收益可逐步提升至 300萬元。 

6. 有關校區停車位提供校外臨停，因疫情趨緩，校本部臨時停車費收益亦提升至每月

約 15 萬元、城區部收益約 25 萬元(另需扣除 4.5 萬元設備租賃費用)，預估年度

淨收益可挹注校務基金達 420萬元。 

五、主計室報告： 
  長期資金(建設經費)推估表   單位：億元 

項       目 
新建大樓 

資金需求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度 

期初學校可統籌運用資金   10.42  10.91  11.76  12.77  12.06  11.97  6.17  5.23  5.47  5.16  5.67  

教學研究大樓自籌款 4.28        -0.89    -3.28  -0.11          

第三學生宿舍自籌款 6.29      -0.20  -0.87  -2.12  -2.71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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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生宿舍 109 年貸款長期

債務 
  
    

    1.00              

資本門自籌款*註 4             0.14  0.10  -0.45  -0.69  -0.19  -0.19  

學思樓國際會議廳.教學設施.

電腦及專業教室/爾雅樓空調傢

俱等 

  

    

      -0.98            

本年度 

現金賸

餘 

年度決算賸餘(短絀)   -0.10  0.08  0.31  0.26  0.33  0.22  -0.05  0.19  -0.12  0.20  0.20  

未動用現金之資本門折舊

等 

  
0.59  0.77  0.90  0.79  0.70  0.81  0.83  0.50  0.50  0.50  0.50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   10.91  11.76  12.77  12.06  11.97  6.17  6.55  5.47  5.16  5.67  6.18  

長期債務               -1.00          

累計分配至院系所經費.已結案

計畫節餘款及行管費 

  
            -0.32          

期末學校可統籌運用資金   10.91  11.76  12.77  12.06  11.97  6.17  5.23  5.47  5.16  5.67  6.18  

※備註:1.本表 105-111 年度為決算數。 

       2.教研及學生宿舍自籌款原核定 7.4 億元，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6.9.13 同意增加 9,919 萬元、107.12.19  

增加 1.51 億元及 109.3.18 增加 1.35 億元，計 11.25億元。(含國際會議廳暨爾雅樓空調.傢俱 0.68 億元) 

3.第三學生宿舍貸款金額 1 億元，於 109 年貸款，還款期間 20 年(含寬限期 4 年)，自 113 年起攤還本金，每 

年攤還 625 萬元。 

4.學校 112 年圖儀設備等資本門自籌款 3,500 萬元，加計 111.12.2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保留 111 年預 

算 982 萬元於 112 年度繼續執行：包含教學至行政大樓連廊 475 萬元、新建大樓公共藝術建置等 211 萬

元、城區文教大樓修復工程 296 萬元。 

5.每年度預計現金賸餘 2,000 萬元。 

6.推估未動用現金之資本門折舊每年 5,000 萬元。 

黃副校長補充說明：城區部發展的前期規劃應包含實質教學，仰賴系、所及學院的幫忙，相關經

費預估 8 億，申請教育部補助至少 3億，希望 116 年與臺大同時如期動工。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113年度固定資產(整建工程)經費執行排序修正乙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原 113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經費需求業經本委員會於 112年 3月 15日決議通過，如【附

件一，P.12】。 

二、本次擬修正以下 3件整建工程案排序： 

(一) 刪除「熾陽大道瀝青混凝土路面更新」案：考量熾陽大道使用逾 20年已出現破損凹洞

之情形，為加速強化校園安全，本處已於 112 年 8 月 17 日簽奉鈞長核可，同意提前至

112年度辦理，如【附件二，P.1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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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列「城區部職務宿舍電梯更新」案：本案原列為 112年度固定資產項目(經費計 180

萬)，112 年 8 月由三菱電梯公司得標承攬，因廠商表示國際零組件交貨延誤，經本校

協調同意變更應履約交貨期程延至 113 年 9 月進行安裝，爰請同意將此案納入 113 年

度固定資產經費項目，如【附件三，P.17】。 

(三) 增列「文教大樓修復及再利用第 1-2期消防工程」案：依據文化部文資局 112年 10月

16 日核定函總計畫經費 495 萬，其中文資局及北市府文化局分別補助 178 萬及 179 萬

；本校配合款為 138萬，爰請同意將本校配合款 138萬元納入 113年度固定資產經費項

目，如【附件四，P.18~P.24】。 

三、建請同意前述 3件整建工程之排序調整，如【附件一，P.12】，據以執行 113年度營繕工程

固定資產經費。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保留 112年度固定資產(整建工程)各項營繕工程乙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城區部文教大樓古蹟 1-1修復工程包含 111 年度固定資產自籌編列預算 剩餘 292 萬 

4,000 元，於 112年 1月 30日開工，預定竣工日配合變更設計展延至 113年 1月 20日

，預計 113年 2月完成驗收。建請同意保留至 113 年度執行完畢。 

二、城區部文教大樓古蹟 1-2期修復工程包含 112年度固定資產自籌編列預算 300萬，於 8月

22 日、8 月 30 日、9 月 13 日三次開標因無廠商投標流標，建築師重新檢討預算 10 月 26

日奉准重新上網招標，於 12月 25日開標，預計 113年 1月最有利標決標，工期 150天，

113年 5月竣工。建請同意保留至 113 年度執行完畢。 

三、熾陽大道瀝青混凝土路面更新統包工程於 10 月 26 日決標，12 月完成細部設計及核定，

112年度固定資產自籌編列預算 480萬，包含施工費 356萬 5,551元、設計費 89萬 1,388

元及其他監造品管費 34 萬 3,061 元，其中已由自籌款支應設計費 89 萬 1,388 元，剩餘

390萬 8,612元，預計 113年寒假進場施工。建請同意保留至 113 年度執行完畢。 

四、學思樓 8 樓及 9 樓教室電力改善案包含 112 年度固定資產自籌編列預算 357 萬，11 月 6

日決標，其中已由自籌款支應第一期工作服務費及規劃設計費 100萬 9,478元，剩餘 280

萬 522元，履約期限至 113年 1月 10日竣工。建請同意保留至 113年度執行完畢。 

固定資產項目 
預工竣 

工日期 
預算 已支應 剩餘款 備註 

城區部文教大樓古蹟

1-1修復工程 
113/1/20 3,000,000 76,000 2,924,000 

變更設計追加工項，工

期調整至 113/1/20 

城區部文教大樓古蹟

1-2期修復工程 
113年 5月 3,000,000 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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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陽大道瀝青混凝土

路面更新統包工程 
113年 2月 4,800,000 891,388 3,908,612 112年完成規劃設計 

學思樓 8樓及 9樓教

室電力改善案 
113/1/10 5,310,000 1,009,478 2,800,522 

112年材料費查驗及計

價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本校 113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原則及額度，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經常門：本校 113年度預估收入 7億 3,261萬 7千元，經常支出按各單位所提需求，經

本室依下列分配重點及原則調整後預估共需 8億 7,067萬 9千元，預估短絀 1億 3,806

萬 2千元，現金短絀 1,220萬元（詳附件主 1），主要係因 111年度及 113 年度軍公教

調薪（含本校校務基金聘僱人員）必須自籌 1,551 萬元，及學生宿舍淨盈餘預估 2,400

萬元需挹注蕙質蘭心宿舍群及廣場整體改善計畫自籌款，113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表

(詳附件主 2)，分配重點及原則： 

(一)、人事費 6億 58萬 5千元，按教師 177人、職員 48人、專案計畫人員 147人及

專案教師 25人核列 (詳附件主 3)。 

(二)、折舊及攤銷費用 1億 2,586萬 2千元：依財產耐用年限估列。 

(三)、基本行政工作費共計 404萬元，包含辦公用具、電腦耗材、文具紙張、會議餐

費、一般表冊印刷、電話費、雜支（含各單位國內出差旅費）；另共同性辦公

文具用品請向總務處領取，分配如下： 

1.學系及系所合一：學生人數低於 800人之系所 20萬元，學生人數 801~1,600

之系所 25萬元，學生人數 1,601~2,400之系所 30萬元。 

2.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研發處等 20萬元。 

3.單一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及校長副校長室暨秘書室等 15萬元。 

4.護理學院、健管學院、人康學院、智慧健康照護學院、圖書館、電算中心、

體育室及人事室等 10萬元。 

5.校務研究辦公室、城區部聯合辦公室、軍訓室、環安衛室、能鑑中心(執行

111-114移動健康-回復獨立生活的自主權補助計畫)及主計室等 5萬元。 

6.依 105年 12月 7日業務會報主計室報告事項：筆、訂書針、立可白、修正

帶……….等總務處有提供之文具品項，一律至保管組領取，不得自行購

買，爰 113年度各單位額度刪減 20%。 

(四)、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 9,753萬元及實驗室材料費 152萬元，分述如下： 

1.學術單位： 

(1)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113年度推估數係依 112學年度學生註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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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5,279人*1000元+113學年度預計增加學生人數 8人*1000元*5/12，

合計數 528萬 2千元(詳附件主 4)： 

A.前項 50%計 264萬 1千元，依學雜費收入比率分配予各學院。 

B.另扣留 50%部分計 264萬 1千元，其中 5%部分 26萬 5千元由學院控

留使用，餘 237萬 6千元用以支應學海飛颺等計畫向外爭取學生相關

補助款之配合款經費。 

C.各系、所 113年度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俟核定後，分配金額由學

院分配並通知主計室，俾利預算執行控管。 

(2)通識中心參考歷年平均值核列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 15萬元。 

(3)核列護理學院實驗室材料費 127萬元及通識中心實驗室材料費 25萬

元，合計 152萬元。 

2.行政單位、通識中心： 

(1)合約項目經費核列 4,287萬 7千元(詳附件主 5)。 

(2)延續性項目經費核列 4,593萬 7千元(詳附件主 6)，統籌款控留 200萬

元。 

(3)新增項目經費核列 128萬 4千元(詳附件主 6)。 

(五)、預算指定項目： 

出國旅費、獎助學金、學生團險/口試/導生活動費、全校總機電話費及水電

費、公共關係費等項目由業務單位統籌運用，核列 4,114萬 2千元。 

(六)、112及 113年度經常門各項目經費支出比較表(詳附件主 7)。 

(七)、各單位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編列執行應注意事項仍請依現行規範辦理： 

1.系所基本工作維持費、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年度剩餘款可於次年度繼續

支用，俾利經費彈性使用。 

2.研討(習)會須校內外人士參加，校外人士並應收取報名費，建立校務基金自

籌財源理念。  

3.申請校外相關補助經費，如需學校配合款，宜優先由學校已編列之相關經費

配合。 

4.基於資源整合理念，各單位性質類似之活動計畫應統整辦理。 

5.各系所之刊物應集中資源整合以全力發展全校性刊物。 

6.鑒於教育部多次函轉行政院會議指示各機關應注意預算執行期程，避免浪

費、消化預算的原則，展現施政績效，落實預算的執行。請各單位切實依本

校預算執行進度及經費核銷時程注意事項辦理，各項採購及活動請於規定期

限前完成。 

二、資本門：各單位 113年度資本門預算依據行政院核定額度及 112年 3月 15日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決議內容辦理計 9,620萬 6千元，另依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非工程類之設

備費資本支出考核管制要點第四點，各單位年度所獲分配之設備費應於每年 7月底前完成

請購程序，未完成請購程序者，其經費收回由學校統籌運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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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本校 114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經費編列原則及額度(詳附件主 8)，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3年 3月 2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114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額度以不超過 500萬元為原則，另每一學院匡列 20萬元(護 

理學院生醫組另匡列 50萬元)，核定額度 630萬元。 

二、各系、所 114年度資本支出分配金額由各學院於院務會議充分討論經費分配原則，依主 

計室通知時程，送回主計室彙總，並將會議紀錄送交主計室存查憑辦。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訂定本校 113年度開源節流措施詳如附表 1~24項次，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1月 9日臺教技(二)字第 1070230783號函辦理。 

二、前揭函說明四：「考量貴校資金為支應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及第三學生宿舍大樓等二項新建

工程，預測未來 3年期末可用資金將大幅下降，並有 1億元之長期債務須償還，爰請仍應

加強各項開源節流措施，積極籌措財源並撙節開支，確保財務穩健，以期校務基金永續發

展。」 

三、本措施業經 112年 11月 1日業務會報及 11月 8日行政會議通過。如【附件五，P.25~P.2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  由：為建置城區部推廣教育中心辦公室，擬請同意編列 402,705元採購 OA辦公桌椅等家 

        具，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城區部推廣教育中心辦公室硬體工程已提前納入古蹟整修工程 1-1期，並將於 12月完 

工，辦公室工作區域所需之家具設備，包含會議室、主任辦公室、接待櫃台及可容納 12

人之開放式辦公空間，空間配置圖如【附件六，P.29~P.30】。 

二、經由 OA廠商實地丈量並規劃空間配置後，擬購置 OA屏風、辦公椅、會議桌、磁性白板及 

相關電源、網路、電話配線….等，共計$402,705元 (詳廠商報價單) 。 

   三、以上經費計資本門$329,682元，經常門$73,023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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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提案單位/人事室、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 3 點」

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目前系(所、中心)有以校務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擔任導師之需求，擬修正本原則第

3點規定。 

二、檢附本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現行規定各1份，如【附件七，P.31~P.3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本校 113年度校務基金財務規劃書，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循「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管監辦法」規範，本校須於 112年 12月 30日前製妥

「113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後，完成函報教育

部備查。 

二、依據管監辦法第 25 條規定:「學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 並應載明下列事項：一、教育績效目標。二、年度工作重點。三、財務預測。四、

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六、其他。」(上述所稱財務預測，指學校預測未來三年資

金來源、用途及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茲將本校彙編 113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綱要與

原管監辦法訂定之綱 要對照如下: 

管監辦法所訂之綱要 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之綱要 

 
壹、 前言【財規第1頁】 

教育績效目標 

貳、 教育績效目標 

(包括現況、近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策略)【財規第1-9

頁】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風險評估 

預期效益 

參、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風險因素及預期效益表 

(包括各單位年度工作重點計畫、風險值及因素、改善

策略、預期效益)【財規第9-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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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測 

肆、 校務基金財務預測 

(包括現況說明(110-112年度)、新建工程財務資訊、投

資規劃及開源節流措施、未來財務預估(113-115年度)

【財規第89-98頁】 

其它 伍、結語【財規第98-99頁】 

六、檢附 113年度校務基金規劃報告書(草案)，如【附件 113年財規報告書】。 

七、俟通過本會議後，將提 12月 27日校務會議審議，並於 12月 30日前函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1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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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 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排序修正表 

原核定 修正後 

項 

次 
項目 

建議

排序 

預估

金額 

累積

金額 
財產分類 項目 

修正後

建議排

序 

預

估

金

額 

累積

金額 
說明 

1 
第二健身中

心場地整建 
1 260 260 

二類遞延

及三類、

四類 

第二健身中

心場地整建 
1 260 260 無修正 

2 
晨映大道鋪

面整平改善 
2 380 640 一類增值 

晨映大道鋪

面整平改善 
2 380 640 無修正 

3 

科 技 大 樓

B1 社團會

議室及倉庫

整修 

3 84 724 
二類遞延

及五類 

科 技 大 樓

B1 社團會

議室及倉庫

整修 

3 84 724 無修正 

4 

癒花園風之

電話亭新增

鋪面 

4 26 750 一類增值 

癒花園風之

電話亭新增

鋪面 

4 26 750 無修正 

5 

熾陽大道瀝

青混凝土路

面更新 

5 480 1,230 一類財產 

熾陽大道瀝

青混凝土路

面更新 

   

考量安全
性和急迫
性 於
112.8.17
奉准提前
至 112年
度執行 

6 
操場跑道更

新 
6 770 2,000 一類遞延 

操場跑道更

新 
5 770 1,520  

7     三類財產 

城區部職務

宿舍電梯更

新 

7 180 1,700 

履約期程
調 整 至
113 年進
行安裝 

8     一類遞延 

文教大樓修

復及再利用

第 1-2期消

防機電工程

本校自籌款 

6 138 1,838 

配合文資
局及北市
文化局同
意補助文
教 大 樓
495 萬消
防設施補
助款本校
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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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030503

保存年限：3年

為利年度預算執行、加速強化校園環境安全及滿足使用需

求，擬增辦112年度營繕工程一案，簽請核示。

本校112年3月14日奉核准簽調整112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
產(如附件1)，其中包含親仁樓二期整修、城區部古蹟修
復、職務宿舍更新、學思樓老幼共用專業教室、修健系增

設隔間、空調優惠電表、健科學院電力改善等7項排序工
程，後經高教深耕計畫補助300萬元(如附件2)，以及職務
宿舍電梯180萬因考量國際電子零組件交貨，履約期程須
至113年8月始交貨進行安裝，故112年度額外可容納經費
共計480萬元。
另本校112年3月1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113年
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如附件3)，其中熾陽大道瀝青混凝土
路面更新，費用約計480萬，期間經師生有約座談會提出
意見反映，需改善積水情況以維護過往行人及提高行車安

全性之使用必要，因考量該路段道路使用逾20年，長時間
使用之下其路面已出現破損、凹洞之情形，爰請同意提前

至112年度營繕工程施作項目。
112年營繕工程固定資產核列總額2,000萬及其項目修正如
附表(如附件4)
奉核後，由本處營繕組賡續執行112年度固定資產營繕工
程。

簽 於　營繕組 日期：112年8月14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擬辦：

第1頁，共2頁

總務處112/08/14

1120011758
13

User
打字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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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主計室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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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護大--簽稿會核單
公文文號：1120011758
主旨：為利年度預算執行、加速強化校園環境安全及滿足使用需求，擬增辦112年度營

繕工程一案，簽請核示。

意見 簽辦人員

總務處賴億昌組長
112/08/14 16:06

總務處沈里通總務長
112/08/14 16:44

主計室陳佳微組長
112/08/15 08:37

主計室周玫玲主任
112/08/15 15:27

秘書室陳秀伶專員
112/08/16 13:50

秘書室劉芳君秘書
112/08/16 15:05

擬如所擬。 秘書室蘇義泰

112/08/16 15:18

秘書室蘇義泰

112/08/16 16:21

如擬 校長室吳淑芳校長
112/08/17 11:04

總務處賴億昌組長
112/08/17 13:34

總務處駱佩婷

112/08/21 13:46

總務處賴億昌組長

主任秘書

代主任秘書

約聘技士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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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2 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排序修正表 

                                          單位(萬元) 

項次 

原核定 112.3.14核准調整 本次修正 

說明 

項目 
建議 

排序 

預估 

金額 

累積 

金額 
財產分類 

建議 

排序 

預估 

金額 

累積 

金額 

建議 

排序 

預估 

金額 

累積 

金額 

1 親仁樓第二期整修 1 1,300 1,300 
二類房屋 

增值 
1 360 360 1 390 390 

申請教育部補助調整為 1,360 萬元，獲補助 1,000 萬元，自

籌 360 萬元。本棟整修額外增列大門梯廳抓漏防水及六七樓

隱形鐵窗項目，調整其他營繕工程 30萬支應。 

2 
城區部古蹟修復及再利用

第 1-2 期工程 
2 300 1,600 

二類房屋 

遞延 
2 300 660 2 300 690 無修正。 

3  城區部職務宿舍電梯更新 3 180 1,780 三類財產 3 180 840 3 - - 
因應國際電子零組件交貨，履約期程調整至 113 年 8 月交貨

安裝，經費屆時調整由 113 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支應。 

4 

學思樓 F512 及 F513 人康

學院老幼共用專業教室建

置 

4 155 1,935 
二類房屋 

增值 
4 155 995 4 - 690 原經費 155萬改由高教深耕計畫項下支應。 

5 
學思樓 F902 休健系新增

研究生室隔間 
5 30 1,965 

二類房屋 

增值 
5 30 1,025 5 30 720 無修正。 

6 
學思樓 B2 增設空調優惠

電表 
6 300 2,265 

二類房屋 

增值 
6 377 1,402 6 377 1,097 

111 年 3 月 16 日 110 年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提案五

通過所需經費 300 萬元由 111 年固定資產調整支用；111 年

12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提案九通

過原預算經費增加 77萬元。 

7 
學思樓 F605、 F606、F607 

教室裝修 
5 35 2,300 

二類房屋 

增值 
- - - - - - 本項已於 111年度完成。 

8 
體育室 1F 第二健身中心

場地整建 
8 260 2,560 

二類遞延及

五類設備 
8 260   - - - 

因屬遞延款項，考量不計入固定資產執行率計算，則由項次 9

學思樓 8 樓及 9 樓資管系實驗室及健管系專業教室電力改善

531萬元往前遞補。 

9 

學思樓 8 樓及 9 樓資管系

實驗室及健管系專業教室

電力改善 

9 531 3,091 
二類房屋 

增值 
7 531 1,933 7 356 1,453 

因第 8 項次屬遞延款項不計入固定資產執行率計算，由本案

遞補。 

另本項由高教深耕計畫項下補助 145 萬，以及評估電力改善

經費減少 30萬。 

10 
熾陽大道瀝青混凝土路面

更新 
   一類財產    8 480 1,933 

使用逾20年，瀝青表層磨損、路面多處積水，建議調整熾陽

大道路面洩水坡度，改善積水情況以維護過往行人及提高行

車安全性。  

備註修正後增辦項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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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抄本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函

受文者：

發文字號：北護總字第11200110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貴公司承攬本校「112年職務宿舍電梯汰換」(契約編號：
112wangB12)，應於113年9月1日開始進行安裝工作並起算
履約期，請查照。

依據貴我雙方簽訂契約第7條第1款第2目規定辦理。

正本：台灣三菱電梯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營繕組

地址：11219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聯絡人：王智源
電話：02-28227101 分機2551
傳真：02-28280779
電子郵件：jyhyoan@ntunhs.edu.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8月2日

主旨：

說明：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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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函

受文者：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發文字號：文資蹟字第112300708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核定表及審查會議出席名單一份(112D006063_112D2004762-01.pdf、112D00606
3_112D2004763-01.ods)

檢送貴府申請「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B類)」
經費補助案審查結果,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復貴校112年5月11日北護總字第1120006614號函。
案經本局112年5月12日召開審查會議，審查結果如附件核
定表，請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並於112年9月30日
前檢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計畫書（修正對照表請統一附於

修正計畫書內第1頁）至本局核定。修正計畫書送本局
前，請先至國家文化資產資料庫連結之B類受補助計畫補
助經費控管系統（文化資產計畫資料管理資訊平臺網址：

https://nchrp.boch.gov.tw），完成計畫資料登建作業。
本案補助經費請務必依據核定計畫內容及預定各期撥款期

程完成撥付，逾期未申撥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當期補助

款項。請務必於113年1月31日前發生權責（完成發包簽
約），逾期未完成簽約者，本補助計畫予以撤銷或廢止。

本案審查同意113年度實施案件，因屬暫予核定補助計
畫，請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及

貴縣市財等級，就計畫初核額度編列相對配合款及辦理納

入預算等作業。

地址：402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聯絡人：陳啟信
電話：04-22177682
傳真：04-22292017
信箱：ch0180@boch.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2年7月14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四、

第1頁，共2頁

總務處 112/07/14

112001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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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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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跨年度預算執行，本局得視各該年度預算編列結

果及個案執行狀況採滾動式修正，於必要時延緩撥付補助

經費或協議調整補助比率。

本案於完成發包簽約後，請於廠商實際完成履約請款條件

後始向請領本局補助款；本局並得視本各年度預算情形，

依實撥款。

本案規劃設計或實際施工執行工項倘涉有「古蹟修復及再

利用辦法」第12條規定之傳統匠師資格者，請後續規劃設
計預算編列或工程發包執行時，參照文化部111年5月9日
文授資局傳字第1113004975號函，編列或支應傳統匠師合
理薪資，藉以推廣並肯定傳統匠師專業技能之傳承及推

廣。

正本：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副本：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本局古蹟聚落組

五、

六、

七、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3/07/14
11:10:01

第2頁，共2頁

總務處 112/07/14

112001040519



總經費

年度

 修復計

畫或規劃

設計

 修復工程
 其他（工作報

告書……等）
 分年總計 Ａ Ｂ B/A C C/A D D/A

113 4970156 4970156

-00

27.72% 1796328 36.14% 一、 各審查委員(單位)審查意見：
(一)委員一：
1.本案與原核定之因應計畫是否相符?是否需要增設必要的消防管線通路。

(二)文資局業務單位意見：
1.本案辦理消防設備改善工程，相關經費明細表需請提案單位補附。
2.本案已完成規劃設計，然工程經費中仍包含規劃費、設計費之原因為何?需請提案單位再行說
明。
3.本案施作完成後是否會影響第三期之「結構補強工程」、第四期之「空調設備改善工程」施作
，需請提案單位再行說明。
4.計劃書中未包含分年經費編列表，需請提案單位再補充。

二、 審查結果：
(一)本案原則同意暫匡列核定計畫總經費新臺幣495萬0,000元整，依111年1月5日修正發布《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補助比例36%，補助經費新
臺幣178萬2,000元整。

(二)請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內容，並於112年9月31日前檢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計畫書（修正對
照表請統一附於修正計畫書內第1頁）至本局核定。修正計畫書送本局前，請先至國家文化資產資
料庫連結之B類受補助計畫補助經費控管系統（文化資產計畫資料管理資訊平臺網址：
https://nchrp.boch.gov.tw），完成計畫資料登建作業。

(三)本案補助經費請務必依據核定計畫內容及預定各期撥款期程完成撥付，逾期未申撥者，本局
得撤銷或廢止當期補助款項。請務必於113年1月31日前發生權責（完成發包簽約），逾期未完成
簽約者，本補助計畫予以撤銷或廢止。

(四) 本案因屬暫予核定補助計畫，請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及貴縣市財
力等級，就計畫初核額度編列相對配合款及辦理納入預算等作業。

(五)本案涉及跨年度預算執行，本局得視各該年度預算編列結果及個案執行狀況採滾動式修正，
於必要時延緩撥付補助經費或協議調整補助比率。

(六)本案於完成發包簽約後，請於廠商實際完成履約請款條件後始向請領本局補助款；本局並得
視本各年度預算情形，依實撥款。

(七)本案規劃設計或實際施工執行工項倘涉有「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12條規定之傳統匠師
資格者，請後續規劃設計預算編列或工程發包執行時，參照文化部111年5月9日文授資局傳字第
1113004975號函，編列或支應傳統匠師合理薪資，藉以推廣並肯定傳統匠師專業技能之傳承及推
廣。

1782000

113.4~1

14.4

■是

□否，敘明理

由：

4970156 1796328 36.14% 1377501

臺北市

1 工程類

國立臺

北護理

健康大

學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

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城區部文教大

樓修復及再利用工

程(第二期)

□國定古蹟

■直轄市定

古蹟 □縣/

市定古蹟 □

歷史建築

□重要聚落

□聚落建築

群

□文化景觀

公有(□

縣市所

有■中

央部會

所有)

□私有

分年經費概算/項目
縣市配合款（％） 所有權人自籌款(%) 申請經費（％）

審查意見及結果
核定補助金

額

113年度B類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補助核定表 單位: 元

編

號
補助項目

申請單

位

執行單

位
計畫名稱

指定類別

(國定、直

轄市定、

縣市定)

公私有

或中央

部會所

有

計畫期

程

是否完成規

劃設計

第 1 頁20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B 類)」補助經費審查會議 

出席名單 

壹、 時間：112年 5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14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U 會議視訊/UID：181-566-273 

參、 主席：張祐創組長 

肆、 審查委員：徐慧民委員、邱建維委員 

出席單位 職稱 姓名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科長 邱稚亘 

 科員 陳雅淇 

 聘用規劃師 李珮瑄 

 專案規劃師 林叡秀 

 聘用企劃師 張豪心 

 聘用企劃師 謝易汝 

 專案規劃師 黃品華 

 科員 張熙迎 

 專案規劃師 陳欣亞 

 聘用規劃師 姜宜美 

 科員 陳姿穎 

 科員 陳奕瑋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主任 江孟芳 

 組長 郭育祺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黃偉政、易佩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羅東林管處 

 游佳琪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王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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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賴億昌 

黃聖吉 

林秀文 

北投普濟寺  林冠宏、郭庭瑄、釋法妙 

陳天來故居  李樹宜、陳守源 

延平基督教會  謝睿彬、胡宗雄 

學海書院  高朝國、黃天浩 

吟松閣  劉茵華、黃天浩 

陳德星堂  陳珍英、陳裕乾、曹羅羿 

安西街周宅  張之榕 

李臨秋故居  李修鑑、張之榕 

沅陵街 42號店屋  曹羅羿 

北投文物館  張玟珍 

文化資產局 科長 游英俊 

 專員 黃婉郁 

 科員 李詩婷 

 專案助理 洪瑞青 

 助理研究員 陳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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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5月 12日視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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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營繕工程固定資產排序修正表 

【附件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13年度開源節流措施 

項 

次 

提案 

單位 

實施項目 具體改進作法/措施 預估年度達成目標(數

量或金額) 

1 教務處 

新增 

全校課程科目

表朝向無紙化

推動電子化作

業 

每學年印製課程科目表大約 70 至 75

本，每本製作亮膜封面及內文 300 頁，

單價約 250 元。推動線上查閱課程科目

表無紙化作業後，每學年總計預估節省

約 17,500-18,750 元整。 

預 估 節 省 每 學 年 約

17,500-18,750 元整。 

2. 教務處 

新增 

優化全校師生

教 室 借 用 流

程，全面採無

紙化借用 

每學年印製教室借用表單約 3500 張左

右，為減少紙張浪費以及簡化師生借用

流程，設立教室借用社群官方帳號，提

供師生利用 E 化電子表單預約借用教

室，以達到無紙化流程。 

預 估 節 省 每 學 年 約

3,500 元整。 

3 教務處 優化新生入學

作業，朝向無

紙化推動電子

化作業 

每年評估新生入學前資料寄送之效益，

推動無紙化之資訊化作業，收集各系所

及處室新生入學前須知並提供相關連

結，公告在學校網頁，提供學生查詢及

下載，朝向無紙化及資訊化作業，預估

降低 1200-1500 份資料影印(一份約 15

張)及郵寄費用(每份含郵資 47元) 

預估每份新生入學前資

料 寄 送 減 少 18000-

22500 張紙張及降低郵

資費用，節省費用達

56400-70500元。 

4 教務處 租賃合宜二手

影印機。 

租用合宜二手影印機方案，以降低影印

成本及購置設備費。 

租賃二手影印機續約二

年，預估可節省替代租

賃新機一年差額 64,800

元。 

5 教務處 持 續 與 交 大

eWANT 平臺合

作，將 MOOCs

課程做為收費

課程開課，增

加收入。 

MOOCs 課程已對校外經營中，未來將結

合高教深耕計畫指標，錄製具本校特色

之國際 MOOCs課程，錄製完成將與推廣

教育中心合作，實際利用校外平臺及推

廣教育中心資源開班授課，增加學校收

入。 

109 年開始逐年將錄製

完成之 MOOCs 課程用於

校外平臺開課，教師僅

提供課程影片，不需額

外授課。 

以 30 人/班計算，課程

平臺可分潤 750元。 

6 教務處 鼓勵教師爭取

教育部計畫，

增加學校行政

管理費挹注。 

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每計畫均提繳 15%之行政管理費用，

以增加學校行政管理費用之收入。 

預估每年學校行政管理

費用收入可達 20 萬以

上。 

7 教務處 優先支用高教

深耕計畫挹注

經費發展教學

教師成長社群計畫、薪火相傳計畫、教

學助理與教師成長活動等皆為固定由

校務基金支出之經費編列。因目前高教

預估每年可回流校務基

金約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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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校務基

金相關經費暫

不動支。 

深耕計畫經費挹注，將優先執行計畫經

費以達到指標要求。 

8 學務處 爭取校外經費

補助 

每年評估師生需求,擬定健康促進計

畫，爭取教育部健康促進計畫補助至少

15萬/年。 

預估每年增加補助 15萬

元收入。 

9 學務處 學生社團活動

申請機構計畫

捐贈款 

學生社團辦理大型活動，請學生主動向

相關機構提出計畫經費申請，增加開

源。 

預估增加社團活動費約

每年 10萬 

10 學務處 積極爭取校外

補助經費 

申請校園徵才博覽會及企業參訪等活

動經費。 

預估每年獲得校外補助

經費約 50萬元。 

11 學務處 申請學生宿舍

整體改善經費

補助 

1.依「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校校內

學生宿舍提升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整

體改善作業要點」辦理。 

2.有關本校新宿舍運動~蕙質蘭心樓改

善公共空間先期規劃案已於 111 年 10

月 5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10081507 奉

教育部核定經費補助案。 

3.本校已於 112 年 4 月 20 日北護學務

字第 1120005483 號函送「校本部學生

宿舍蕙質樓、蘭心樓公共空間整體改善

計畫(第一期蕙質樓)」經費表、補助申

請書及相關計畫，現正依據教育部 112

年 7 月 11 日 臺 教 技 ( 二 ) 字 第

1122301980 號函審查意見辦理修訂作

業中，本案所需經費約 1億 3,000萬(申

請教育部 50%補助款及學校自籌 6,500

萬經費)。 

1.先期規劃獲教育部補

助 19萬 9,500元。 

2.整體改善計畫預計最

高可獲教育部補助款

6,500萬。 

12 學務處 

新增 

積極爭取校外

補助經費 

爭取心理衛生推廣-特色主題計畫經費

補助。 

預估每年增加補助 15萬

元。 

13 總務處 校內開放外車

收費停車 

自 108年 5月起校本部設置汽車車牌辨

識系統及悠遊卡收費系統；另於 110年

9 月起城區部中庭停車格亦採租賃停車

收費設備方式管理。目前兩校區停車空

間皆使用車牌辨識自動化系統管理，並

開放校外車輛入校臨停收費增加收益。 

112 年上半年疫情趨緩

後，2校區合計每月臨時

停車收益約 30萬元，預

估每年約有 300 萬元收

益。 

14 總務處 擴大勞務或財

務採購標案規

模 

責業務單位擴大標案規模，減少標案數

量，預計可減少 10 件招決標及契約數

量，並減少行政人員工作負擔。 

每年約可減少 1 萬元契

約印製、請購及核銷的

費用。 

15 總務處 節約能源 汰換校內老舊冷氣機，逐年將大型中央

空調主機及高壓機房之變壓器汰舊換

新，持續將日光燈由 T8更換為 LED燈。 

預估電費每年減少約 32

萬元支出。 

16 總務處 校園資產活化 持續推動校園資產活化及附屬設施委

外經營，可增加校務基金財源 

 

預估每年收入約3,000萬

元，校園資產活化收入

包含場地出租及 OT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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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案件，爰不逐一臚

列案件名稱。 

17 總務處 推動全校公文

電子化 

可以減少全校相關紙張、郵資、碳粉支

出。 

預估每年節省 10萬元。 

18 總務處 

新增 

簡化付款書面

行政作業 

刪除印領清冊付款後逐筆列印匯款清

單勾稽作業，以減少紙張、碳粉及人力

成本。 

預估每年節省紙張、碳

粉 1萬元。 

19 研究發

展處 

每年爭取各類

教育部計畫經

費，節餘校務

務基金費用 

每年爭取各類教育部計畫經費及產學

合作機構經費。 

預估每年繳回校務基金

結餘款 450萬。 

20 研究發

展處 

育成中心培育

空間採使用者

付費機制 

育成中心培育空間位於學思樓七樓，其

培育空間收費標詳如「國立臺北護理健

康大學育成中心進駐申請與審查要

點」。 

預估每年收入約 160 萬

元 

21 校務研

究辦公

室 

持續獲得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

第二期計畫經

費，擴大投入

外部資源至本

校教學、研究

量能，以發展

學校特色。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責教育部補助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於 112年第二期主

冊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7,561萬元，另額

外挹注國際專章 500 萬、資安專章 95

萬，運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以第一期成

果為基礎深化並持續強化本校教學資

源、提升產學量能。 

預估 113年 9,000萬元 

22 圖書館 增收館際合作

手續費 

1.館際合作會員單位之申請件每件皆

加收 20元手續費(合作聯盟學校免收

手續費)。 

2.校外人士閱覽證一年期費用 500元。 

1.預估每年完成申請件

150 件可增加手續費

收入 3,000元。 

2.預估每年辦理 5 張校

外人士閱覽證可增加

2,500元收入。 

23 體育室 體育館健身教

室設施採使用

者付費機制 

健身教室開放使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

工學生及其眷屬、畢業校友與學校有合

作之單位、學員。以 10 次運動卡和學

期運動卡作為清潔維護費。 

每學年約 6萬元收入。 

24 推廣教

育中心 

建議檢討現有

機制，提出更

積極的課程規

劃、資源(如人

力、設備、空

間)配置、獎勵

制度等，以提

升社會服務成

果，並強化學

校財務收入。 

1.依據學員建議或市場調查，陸續規劃

新式課程或線上遠距課程，提高學員

回流率與忠誠度，並擴大學員來源，

增加開班數量。 

2.轉知推廣教育中心相關獎(激)勵制

度，鼓勵校內老師規劃課程及激勵中

心同仁達成提高盈餘之業務目標。 

3.有效運用城區部校區空間，提供「健

康、養生、照護」各式專業技能進修

課程，藉以強化社區在地連結，提升

社會服務成果。 

4.徵求合作廠商在文教大樓開設課程，

預估每年挹注校務基金

500萬元。 

27



除提高一般教室的使用率外，各專業

教室可供托育人員、兒童醫學營、推

拿整復理療課程、照顧服務員訓練課

程等使用。 

5.申請學校USR計畫至城區部校區進

行，除加強與鄰近社區之關係、提高學

校能見度外，並有利於後續開設非學

分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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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1推廣教育中心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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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

三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 

(一)支給對象：講座、特聘講座、

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

及行政人員、實習課程教學

人員、臨時人員、工讀生、

各單位自聘人員。 

(二)支給項目： 

  1.導生輔導費。 

  2.在職專班、推廣教育教師鐘

點費。 

  3.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課程

規劃費及獎勵金、講義編撰

費。 

  4.績優教練獎勵金。 

  5.外聘人員酬金（論文口試費

及指導費、社團指導、諮商

輔導等）。 

  6.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

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及行政人

員之人事費。 

  7.臨時人員、工讀生、各單位

自聘人員之人事費。 

  8.學術研究績效奬勵。 

  9.專案計畫行政人員年終考

核績效獎金。 

  10.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

之人事費。 

  11.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12.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出席

費、調查報告撰寫稿費。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 

(一)支給對象：講座、特聘講座、

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

及行政人員、實習課程教學

人員、臨時人員、工讀生、

各單位自聘人員。 

(二)支給項目： 

  1.在職專班、推廣教育教師鐘

點費。 

  2.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課程

規劃費及獎勵金、講義編撰

費。 

  3.績優教練獎勵金。 

  4.外聘人員酬金（論文口試費

及指導費、社團指導、諮商

輔導等）。 

  5.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

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及行政人

員之人事費。 

  6.臨時人員、工讀生、各單位

自聘人員之人事費。 

  7.學術研究績效奬勵。 

  8.專案計畫行政人員年終考

核績效獎金。 

  9.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

之人事費。 

  10.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11.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出席

費、調查報告撰寫稿費。 

一、 目前系(所、中心)有以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

員擔任導師之需求，第一項

第二款第一目編制外人員

人事費支給項目擬增列導

生輔導費。 

二、 原目次依次往後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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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其他經專案簽准，或校內

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

議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

經專案簽奉核准後支給。 

  12.其他經專案簽准，或校內

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

議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

經專案簽奉核准後支給。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現行規定)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99 年 12 月 15 日第 12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 月 1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0 年 6 月 3 日報部備查 

101 年 4 月 2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 年 4 月 19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12 年 3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其支給項目如下： 

（一）  導生輔導費。  

（二）  講座教授獎助金。  

（三） 論文發表相關補助或獎勵金。 

（四） 績優教研人員獎勵金或彈性薪資。  

（五） 績優教練獎勵金。  

（六） 建教合作專案主持人研究費。  

（七） 在職專班、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 

（八） 內聘人員酬金(論文口試費及指導費、社團指導、諮商輔導等)。  

（九） 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課程規劃費及獎勵金、講義編撰費。  

（十） 激勵師生研究計畫補助。  

（十一） 支援學校各項學術或行政工作服務費。 

（十二）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出席費、調查報告撰寫稿費。 

（十三） 其他經專案簽准，或校內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

議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奉核准，在同一事由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支給。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 支給對象：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教學人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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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及行政人員、實習課程教學人員、臨時人員、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 

（二） 支給項目：  

1. 在職專班、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2. 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課程規劃費及獎勵金、講義編撰費。 

3. 績優教練獎勵金。 

4. 外聘人員酬金（論文口試費及指導費、社團指導、諮商輔導等）。 

5. 講座、特聘講座、客座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行政

人員之人事費。 

6. 臨時人員、工讀生、各單位自聘人員之人事費。 

7. 學術研究績效奬勵。 

8. 專案計畫行政人員年終考核績效獎金。 

9. 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之人事費。 

10. 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11.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出席費、調查報告撰寫稿費。 

12. 其他經專案簽准，或校內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

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

奉核准後支給。 

四、 本原則所稱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甲、 支給對象：辦理自籌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及編制外之專任行政人員。 

乙、 支給項目：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人員工作酬勞。  

前項工作酬勞之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奉核准後支給。 

五、本原則之經費來源為本校自籌收入，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支給。  

六、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五

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之比率，以占自籌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 十為

上限。 前項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每月給與總額，編制內人員以不

超過 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編制外人員以不超過每月薪資百分之三

十為限。 

七、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原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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